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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藤山志》刊行于1948年，至今已半个多世纪。它是

仓山地区唯一的一部旧志书。它的正谬订伪、标断整理、

刊印成书，是仓山地方史上的重大事件，是仓山区社会主

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。校订后的《藤山志》补正了

原书不少疏误，值得称赞o

《藤山志》保留了许多珍贵的仓山历史资料，记述了在

漫长的历史长河中，特别是近百年来仓山区人民历尽艰

辛，以大无畏的精神进行反帝、反封建斗争，推动了社会发

展，以及1944年日军第二次侵占福州，区内仁人志士浴血

奋战的英勇事迹。丰富的地情资料，历史的经验教训，有

助我们更深地了解过去，更科学地把握未来，将使我们从

中得到许多历史的借鉴和有益的启迪，发人深思，催人奋

进o ，

知古以鉴今，习史以明志。当《藤山志》校订出版之

际，衷心期望能为读者所用，从而进一步了解仓山、研究仓

山、热爱仓山，为振兴仓山而献计献策，让这块古老的土地

再谱时代的新篇章o 、

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政府区长 张森兴



藤以是得名。明洪武年间，山北麓始建盐仓，藤山遂通称

为仓前山，简称仓山。古时仓山人烟稀少，自海禁开放，人

烟始渐稠密，历代省、府、县各志很少提及藤山，所以藤山

久无志书。清代中叶，乡人郑思铨始撰《藤山志稿》。思

铨，藤山人，生活约在清咸丰、同治时代，生平事迹已无考，

所编志书版本毁于兵燹。现福建省图书馆仅存有郑丽生

抄录的郑思铨编纂《藤山志稿》残本，原书内容芜杂，神话

连篇，不合时宜。蔡人奇就是根据此书加以扩充，增添辛

亥前后藤山人参加革命的事迹和日军入侵福州时藤山人

民奋力抗战的功绩，编纂成重修《藤山志》o民国37年

(1948)7月由福州粹报社予以刊行。本志内容丰富，是目

前已出版的记录藤山文献的唯一旧志书，是研究仓山历史

的珍贵史料o ．

·

本书内容共为十卷，分区域、名胜古迹、民族竞存、文

化、善举、人物、烈女、艺文、礼俗、丛谈十大类，每类又下分

若干子目，并附凡例二十四则。藤山一地周围不足十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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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版前言 3

全书内容不及十万字，但藤山的自然、社会及人文面貌均

呈露无遗，是一部较好的区域志书。为了更好宣传仓山历

史，让世界了解仓山，我们在编修《仓山区志》的基础上，收

集郑思铨编修的《藤山志稿》抄本残稿，以民国时期蔡人奇

编纂的重修《藤山志》为底本进行全面考订。本书由陈振

声、陈雯点校，在勘校过程中得到林家钟等方志界前辈的

具体指导，谨致诚挚的谢意。

考订后的《藤山志》系沿袭旧志，文中不无夸耀乡贤之

处，而烈女一门竟用大量篇幅表扬历史上殉夫、守节的妇

女，内容异常陈腐，希望读者批判地阅读。

为不没前人的劳绩，我们在本志卷末录用郑思铨的

《藤山志稿》序和《蔡人奇传》o

由于我们水平有限，见闻不广，疏漏错误之处在所难

免，恳请读者不吝赐教。

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陈 奇



进

或

改

注

在

字



目 录 1

重修《藤山志》目录

卷首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1)

序题名 目次凡例图．

卷之一⋯⋯⋯⋯⋯⋯．．．⋯⋯⋯⋯⋯⋯⋯⋯．(11)

区域志 一

形势疆界山川杠梁水利 田亩园池地名沿革

卷之二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·：(199)奄乙一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I 1

名胜古迹志

殿垒塔坞寺厅亭堂斋院祠坊宅

墓园庙庵楼阁居轩岭潭浦井石

池泉

卷之三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39)

民族竞存志 ·

明嘉靖倭乱最后之歼灭辛亥光复藤山为福建革命策源地

革命功勋烈士抗日战争

卷之四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67)

文化志

学校图书馆

卷之五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79) ．

善举志 ，
／
D



Q o o ool(85)

绩附)

·····(123)

一门双节

·····(145)

(157)

·····(169)

名僧



重修《藤山志》序 3

重修<藤山志》序

《福州西湖志》之成，重水利也，而侈游观者次之，其重

修也，乃本于姚循义(注一)简略之撰述。吾乡《藤山志》之

作，重人纪也，而详景物者次之。今之重修，乃本于乡前辈

郑思铨集录未完之遗稿。信乎?著述成书之难矣。藤山

僻在南台岛东北，其地之所届，不及十里。汉时草莱未辟，

荒山而已。梁天监间j乃建大丛林。至晚唐始有居民。自

宋南渡后，以迄元、明、清，户口日增，人烟稠密矣o《藤山

旧志》创于清代中叶，越百有余载，版本毁于兵燹，区区所

存可为根据者，郑前辈手录不全之稿耳。而《省志》、《府

志》、《县志》中，关于藤山一隅，均略而未有所详述，较之重

修《西湖志》，则又难乎其难。同人等益惧，其久而并此未
’

完之稿而失之，更无所按以修斯志。佥议浼余肩斯责，辞

不获已。乃集合同志，为之定凡例，搜罗有关于藤山之记

载者，悉心采摭。其文有不雅驯、涉于神话者，删之；有其

事得之传闻，揆诸理而未可尽信者，汰之；有事实不完备，

其见于他书可证明者，取以补之；有为昔之所创建，今竞摧

毁无余者，必存其名与地，以期将来之规复；有《旧志》所未

收，为近数十年来其人其事足以风世者，必特书之，以资后

人之矜式；有生长及久居于兹土，其为事与复兴民族有关1
．

。 l’



4 藤山志

者，必详其事实、姓名，以为后进之模范。总之，欲以振卫

国保族之精神，树立懦廉顽之准的，是则为修斯志者之微

旨也。爰类集之，得十纲、百目，后之览者，其有所考焉。

是为序。

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七月谷旦藤人七十七叟蔡人奇谨

识

校注

(一)原文作“姚循善”“善”字误，应为“义”。今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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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修《藤山志》姓名 5

重修《藤山志》姓名

前清末季修志姓名

修纂郑思铨

民国三十七年修志姓名

修纂蔡人奇林笑山严汉民谢鸿彬

勘事林春丞王调勋林沧圃邓燕辉



6 藤山志

藤 山 志

凡 例 二十四则

一藤山位于南台岛东北隅之一部。其山脉大半属
于福州市，而港头以下至美墩、至半洋亭，则属于林森县，

故不言隶属何县，而仅称日“藤山”。

一本志分为十纲、百目。
一形势根据山脉之所及，与天然之地势，而谓为人

形o《旧志》言之綦详，特依照之。

一疆界以前清时代《时升里图册》所载为根据。
一名胜为史乘所载、名人所歌颂者，今皆毁灭无

余，姑录之以志沧桑之感o
‘

一古迹化为民居者十之八九，然皆名人所建置。
姑录之以资纪念。

一民族竞存为世界各国所倾向。本志立此一门，
所以振发民众之爱国心，而求其永久存在也。

一乡贤一门，必有事实可征，经奉诏入祠或地方官
檄祀者，始能列入。

一孝子一门，必经奉旨立坊或地方官绅题赞及传
记或挽章者始得列入。间有贫窭子能孝而为乡党所共称，

历百年而口碑尚在道者，亦能列入。



<藤山志》凡例 7

一孝友一门，经奉诏旌奖者，固当记载。其未经旌
奖而事实确凿者，亦登记之。

一乡行一门，凡为一乡之善士而经奉诏旌奖者，固
为名称其实。然有一善可扬而无其它之败德，且为乡人所

称道者，亦附其中，所以维风化而励后人也。

一科第一门，录至贡生止，以有登榜者为根据。惟
五贡之中恩贡、岁贡无榜可稽，最易遗漏，今只就《旧志》所

载而记之。其余未经其子孙报告者，姑阙之，以俟将来。

一科举未废之前，读书人人泮者多，惟历年已久，
无从稽考，故不录。而纳粟捐监生者，虽得一体乡试，而较

之人泮者，更无从稽考，亦不录o ．

一《旧志》所载乡饮大宾、乡饮耆宾及孝廉方正，在
前清最滥，只要乡人士、左右邻证明，费数金向布政司房科

报名，即给冠带荣身。此与捐纳之例相同，概删之。

一节、孝、贞、淑在妇女最为难能可贵o《旧志》所
载照录之，然仅至前清中叶止。而百余年来完节、全贞、尽

孝、能淑者亦不少，其已经旌奖者，固应详细记载，即贫寒

之家未及报案者，果经采访确实，亦必为之登载，藉以发潜

德之幽光，为后人所矜式。惟其间事实详尽者，记其事实；

而代远年湮，未能详尽者，亦记其略历及其姓名，用以慰幽

魂也。又其中分为节烈、节孝、贞节三目，似乎相类。然

《旧志》所载，凡夫死，慷慨捐生以殉夫者谓之节烈；逮事翁

姑，夫死而能代供子职者谓之节孝；夫死能为夫抚育遗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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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，谓之贞节。谨依之，以资区别。

一艺文一门，必择其有关忠孝者，录其传赞及挽
章，其余则仅记其所著之书名。

一《旧志》所载之神话，连篇累牍，概皆不见经传，
无从稽考，删之。

一文化随时代而变迁，本志仅就现代之教育记之。
藤山周围不及十里，所设学校自幼稚园至研究院，计有三

十所，而教会所设之神学院尚不在内。教育之发达为所仅

见，亦本志之特色也。

一善举一门，择其经办数十年有著成绩而始终不
渝者记之，所以表行善之真心也。

一礼俗志中行香一条，为胜倭纪念日之变相。特
详记之，使后人不至遗忘。

一凡不属于各门者，皆编人丛录中o．
一各条中有参加己见者(re一)，以“按”字别之。
一本志开始编纂0中---)之时，即行刊登广告，征(注三)

求材料，旋复印刷启事，附以表格，分送各乡人士请其投

稿。又经采访员踵门面陈，而其间尚有未寄稿者，复函催

之，而稿仍未至，如是者半载有奇。本志守宁阙毋滥之旨，

对于有机构而未详其事实者，只(注四)记其名称，以俟将来

续修者补详其事实。

一修志时期始于民国三十六年农历十二月，迄三
十七年七月，凡八阅月o ’



《藤山志》凡例 9

校注

(一)原文作“参加己见以者”，“以”“者”两字颠倒。今改。

(二)原文作“篡”，应为“纂”。今改。

(三)原文作“微”，应为“征”。今改。

(四)原文作“祗”，应为“只”。今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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